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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已获 2025年 5月 13日召开的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
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相关情况
1、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具体内容为：

以截止2024年12月31日公司股份总数722,333,700股为基数，以公司未分配利
润向公司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1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
股利人民币79,456,707.00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2、公司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按照分
配总额不变的方式分配。

3、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且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722,333,700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1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含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 0.99元；持有
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
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
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
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2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
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1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 7月 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 7月

10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7月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5年7月10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
户。

2、以下A股股份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限售股。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股东账号

08XXXXX366
08XXXXX887
08XXXXX793
08XXXXX651

股东名称

福州太顺实业有限公司

福建亿力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

南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30日至登记日：2025年7月
9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
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工业路102号
咨询联系人：江永涛、廖丹
咨询电话：0599－8736341
传真电话：0599－8736961
七、备查文件
1、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3、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2300 证券简称：太阳电缆 公告编号：2025-042

福建南平太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已获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年
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730,225,082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1.5元现金红利（含税），分配总额109,533,762.30元（含税）。若在分配方案
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不转增股本，不分配股票股利。

2、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
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是
一致的。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发放范围：
本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730,225,082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5元现金红利（含税），分配总额109,533,762.30元（含
税）。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
整每股分配比例。不转增股本，不分配股票股利。

2、扣税情况：
（1）扣税后，通过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10股派1.35元；
（2）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

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
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

（3）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
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
个月（含 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3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
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5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7月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7月9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7月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配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5年 7月 9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
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1*****929
00*****693
01*****972
01*****965
00*****220

股东名称

刘延生

史彩霞

赵保江

葛子义

张卫民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30日至登记日：2025年7月
8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
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联系人：张鹏
咨询地址：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魏武大道北段1699号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0374-5650017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六届第十三次董事会决议；
3、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002406 证券简称：远东传动 公告编号：2025-033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塔食品”或“公司”）于 2025年 4
月2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
暨取得回购专项贷款承诺书的议案》。公司拟使用回购专项贷款及自有资金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本次回购的股份将
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股份金额不低
于人民币2.00亿元（含本数）且不超过人民币3.00亿元（含本数）。回购价格按
照上限不高于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的150%，即不高于人民币7.95元/股。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6个月内。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回购股份报告书》（2025-015号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
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
如下：

一、截至上月末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股份数量为 8,305,099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67%；最高成交价为 5.29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5.03元/股，支付总金额为人民币 42,446,785.13元（含交易
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回购价格未

超过人民币7.95元/股。上述回购进展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委托

价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
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

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3、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

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481 证券简称：双塔食品 编号：2025-044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方案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月13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5年2月6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不低于人民币 9,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8,000万
元（含）且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18元/股（含）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减少公司注册
资本。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02）、《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08）。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
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以自有资金累计回购股份数量9,613,5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2.54%，最高成交价为14.4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2.48元/股，成交
总金额为129,926,406元（不含交易费用）。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
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
关规定。具体如下：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

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

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

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证券代码：002322 证券简称：理工能科 公告编号：2025-034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证券简称: 南京银行 证券代码: 601009 编号: 2025-041
优先股简称：南银优1、南银优2 优先股代码：360019、360024
可转债简称：南银转债 可转债代码：113050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累计已有人民币 18,578,862,000

元南银转债转为本公司A股普通股，累计转股数为 2,179,835,434股，占南银转
债转股前本公司已发行A股普通股股份总额的21.7831%。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南银转债金额为
人民币1,421,138,000元，占南银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7.1057%。

● 本季度转股情况：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累计共有人
民币 9,054,382,000元南银转债已转换为本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 1,111,860,
653股。

一、南银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582号）核准，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京银行”或“本公司”）于2021年6月15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
200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南银转债”），每张面值人民币
100元，按面值发行，期限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285号文同意，本公司200亿元可
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7月1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南银
转债”，债券代码“11305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规的规定以及《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公司该次发
行的“南银转债”自2021年12月21日起可转换为公司A股普通股。因本公司实
施 2024年末期普通股分红派息，“南银转债”转股价格于 2025年 6月 23日起调
整为人民币8.02元/股。

二、南银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南银转债的转股期为：自2021年12月21日至2027年6月14日
2021年12月21日起至2025年6月30日期间，累计共有人民币18,578,862,

000元南银转债已转换为本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2,179,835,434股，占南银转
债转股前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21.7831%。其中，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
6月 30日期间，累计共有人民币 9,054,382,000元南银转债已转换为本公司股
票，累计转股数为1,111,860,653股。

截至2025年6月30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1,421,138,000元，占南银
转债发行总额的7.1057%。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 限 售 条 件
流通股

无 限 售 条 件
流通股

总股本

转股前
（2021年12月20

日）

1,524,809,049
8,482,207,924

10,007,016,973

变动前
（2025年 3月 31

日）

1,131,108,262
9,943,883,492

11,074,991,754

本次可转债转股

0
1,111,860,653
1,111,860,653

限售股上市流通

-1,131,108,262
1,131,108,262

0

变动后
（2025年 6月 30

日）

0
12,186,852,407
12,186,852,407

注：2025年4月23日，法国巴黎银行和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限售

股上市流通，详见本公司2025年4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发布的《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四、其他
联系部门：南京银行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5-86775067
联系传真：025-86775054
联系地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山大街88号
邮政编码：210019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简称: 南京银行 证券代码: 601009 编号: 2025-042
优先股简称：南银优1、南银优2 优先股代码：360019、360024
可转债简称：南银转债 可转债代码：113050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南银转债”赎回暨摘牌的

第十一次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登记日：2025年7月17日
● 赎回价格：100.1537元/张
● 赎回款发放日：2025年7月18日
● 最后交易日：2025年7月14日
截至 2025年 7月 1日收市后，距离 2025年 7月 14日（“南银转债”最后交易

日）仅剩9个交易日，2025年7月14日为“南银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
● 最后转股日：2025年7月17日
截至 2025年 7月 1日收市后，距离 2025年 7月 17日（“南银转债”最后转股

日）仅剩12个交易日，2025年7月17日为“南银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南银转债”将自2025年7月18日起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摘牌。
● 投资者所持“南银转债”除在规定期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人

民币 8.02元/股的转股价格进行转股外，仅能选择以人民币 100元/张的票面价
格加当期应计利息（合计人民币100.1537元/张）被强制赎回。若被强制赎回，可
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 特提醒“南银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实施转股或卖出交易，以避免
可能面临的投资损失。

● 敬请广大投资者详细了解可转债有关规定，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自2025年5月13日至2025年6月9日
期间，公司股票已有15个交易日收盘价不低于“南银转债”当期转股价格人民币
8.22元/股的130%（含130%），即人民币10.69元/股。已触发“南银转债”的有条
件赎回条款。

2025年6月9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南京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赎回“南银转债”的议案》，决定行使“南银转债”的提前
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南银转债”按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

格全部赎回。
现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
体“南银转债”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南银转债”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如下：
在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

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经相关
监管部门批准（如需），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
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等引起公司转
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
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此外，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的票面总金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
公司有权按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

数(算头不算尾)。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和交易规则，自2025年5月13日至2025年6月9

日期间，公司股票已有15个交易日收盘价不低于“南银转债”当期转股价格人民
币8.22元/股的130%（含130%），即人民币10.69元/股。已触发“南银转债”的有
条件赎回条款。

（二）赎回登记日与赎回对象
本次赎回登记日为 2025年 7月 17日，赎回对象为 2025年 7月 17日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南银转债”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人民币100.1537元/

张。
其中，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即1.70%；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息日：2025年 6月 15日）起至本计息

年度赎回日（2025年7月18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共计33天。
当期应计利息：IA=B×i×t/365=100×1.70%×33/365=0.1537元/张。
赎回价格=可转债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1537=100.1537元/张。
（四）赎回程序
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按规定披露“南银转债”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南

银转债”持有人有关本次赎回的相关事项。
当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个交易日（2025年 7月 18

日）起，所有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南银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

次赎回对公司的影响。
（五）赎回款发放日：2025年7月18日

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减记持
有人相应的“南银转债”数额。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
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登上海
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交易和转股
截至 2025年 7月 1日收市后，距离 2025年 7月 14日（“南银转债”最后交易

日）仅剩9个交易日，2025年7月14日为“南银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2025年7
月14日收市后，“南银转债”将停止交易。

截至 2025年 7月 1日收市后，距离 2025年 7月 17日（“南银转债”最后转股
日）仅剩12个交易日，2025年7月17日为“南银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2025年
7月17日收市后，“南银转债”将停止转股。

（七）摘牌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南银转债”将自2025年7月18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摘牌。
（八）关于投资者缴纳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

规定，“南银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
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即每张可转债赎回金额为人民币 100.1537元
（含税），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1230元（税后）。上述所得税将统一由
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
规定，对于持有“南银转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可
转债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100.1537元（含税）。

3．对于持有本期可转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等非居民企业，根据《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
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34号）规定，自2021年11月7
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
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即每张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
100.1537元。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截至 2025年 7月 1日收市后，距离 2025年 7月 14日（“南银转债”最后

交易日）仅剩9个交易日，2025年7月14日为“南银转债”最后一个交易日；距离
2025年7月17日（“南银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12个交易日，2025年7月17日
为“南银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特提醒“南银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或卖出。

（二）投资者持有的“南银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
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赎回登记日（2025年7月17日）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南银转债”将全
部冻结，停止交易和转股，并按照人民币100.1537元/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本
次赎回完成后，“南银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四）因目前“南银转债”二级市场价格（2025年 7月 1日收盘价为人民币
148.594元/张）与赎回价格（100.1537元/张）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或
卖出，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特提醒“南银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或卖出。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5-86775067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5183 证券简称：确成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2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0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9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已经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5月16日的2024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上市公司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
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等权利。因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公司本次利润分配。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的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的股份数后的 413,883,145股为基数（总股本 415,883,145 股，扣除回购专
用账户的2,000,000股），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00 元（含税），拟派
发现金红利总额为124,164,943.50 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息）参考

价格：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分派的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 流

通股份变动比例] ÷（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因此，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

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得出的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
每股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

利）÷总股本，据此计算，413883145×0.3÷415883145≈0.29856，即每股虚拟分派
的现金红利为0.29856 元/股。

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转增股本，不送红股，因此，流通股不会
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 0。

因此，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0.29856）÷（1+0）=（前
收盘价-0.29856）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5/7/8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5/7/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7/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
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
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本次利润分配不涉及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
（3）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 自行发放对象
无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A 股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

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2015]101 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
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的有关规定，股东的持股期限（持股期限是指
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
的持续时间）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
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根据上述规定，公司在派发现金红利时暂
不扣缴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30 元，待股东在股权登记日后
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
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
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
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本公司根
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
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照 10%的
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27 元。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
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
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 号）的有关规定，按照 10%的
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27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及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
税法规定自行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30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
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510-88793288
特此公告。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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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4年度利润分配

现金分红总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金分红总额：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维持每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 元（含税）不变，现金分红总额由123,128,833.50元（含税）
调整为 124,164,943.50 元（含税）。

● 本次调整的原因：自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本公告
披露日期间，公司发生股权激励授予登记事项，致使可参与权益分派的股份数
量发生变动。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对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分配

总额进行调整。
一、调整前利润分配方案概述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04月23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并于 2025年 5月 16日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具体内容如下：

1、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00元（含税）。
2、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415,883,145股，公司累计回购股份

5,453,700.00 股，按照公司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账户中持有的股份数后的 410,
429,445.00 股为基数，以此计算现金分红金额 123,128,833.50 元（含税）。根据
相关规定，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支付的总金额为 54,768,463.72元
也视同为现金分红，经合并计算后，2024 年度利润分配资金总额 177,897,
297.22 元（含税），占公司 202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
32.89%。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
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
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5 年 4 月 23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公告编号：2025-009）。

二、本次调整利润分配总额的说明
2025年5月16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公司2025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2025年5月16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向 108 名激励对象授予
345.37万股限制性股票，股票来源为二级市场回购股份。截至本公告日，公司
已完成2025年股权激励授予登记事项，本次授予完成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中股份由545.37万股变为200万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不参与利润分配。因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200万股将不参与本次利
润分配，公司 2024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差异化分红。

综上，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本次调整后的利润分配以实施分配方案时
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数后的413,883,145股为基
数（总股本415,883,145 股，扣除回购专用账户的 2,000,000股），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元（含税），拟派发现金红利总额调整为 124,164,
943.50 元（含税）。

特此公告。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2日


